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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以及前几年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冲击，线上直播、电商行业焕发生机，电子商务

平台账号的经济价值凸显，各方主体对账号权属之争愈演愈烈，而各方主体对于拥有大量粉丝的电子商

务平台账号的权属之争，本质上是对账号所代表市场经济价值的归属之争。但电子商务平台账号的法律

性质未能明确界定，加之法院裁判规则不统一，导致其权属争议不断，亟需明确电子商务平台账号权属

的相关法律问题。笔者认为，将电子商务平台账号的法律性质确定为物权，有利于权属争议的解决。此

外，账号的权属之争实质上仍然是所有权的争夺。基于司法判决，本文分析了在解决权属纠纷时法院考

虑的账号个人属性、合约协议、平台协议等要素，并讨论了账号转让和继承等特殊情况下的所有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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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as well as the impact of the epidemic on the real 
economy in the past few years, the online live broadcasting and e-commerce industry has been re-
vitalized, and the economic value of the e-commerce platform account has been highlighted, and 
the disputes over the ownership of the account by all the parties are getting more and more in-
tense, and the disputes over the ownership of the e-commerce platform account by all the su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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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a large number of fans are essentially the disputes over the attribution of the economic value 
of the market represented by the account. However, the legal nature of the e-commerce platform 
account has not been clearly defined, coupled with the court ruling rules are not uniform, result-
ing in its ownership disputes,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clarify the e-commerce platform account 
ownership of the relevant legal issues. In the author’s view, the legal nature of the e-commerce 
platform account number is determined as the right of property,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resolu-
tion of the ownership dispute. In addition, the dispute over the ownership of account number is 
still essentially a dispute over ownership. Based on judicial decision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el-
ements of personal attributes of the account, contractual agreements, and platform agreements 
considered by the court in resolving the tenure dispute, and discusses the ownership issue under 
special circumstances such as account transfer and inheri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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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 21 世纪的数字化浪潮中，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不仅重塑了信息传播的方式，也极大地推动了商业模

式的变革。线上直播、电商等行业逆势而上，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伴随着直播带货和短视

频带货的兴起，电子商务平台账号的变现路径更加多元和清晰，电子商务平台账号价值凸显，围绕其权

属的争议也愈发激烈。 
目前，电子商务平台账号的法律性质尚未得到明确界定，法院在裁判规则上的不统一，使得确定电

子商务平台账号权属的要求变得迫在眉睫。这不仅关系到账号持有者的合法权益，也影响着平台运营方

的商业利益，乃至整个网络经济的健康发展。本文将深入探讨电子商务平台账号的法律性质，分析其权

属问题，并基于司法裁判的判定规则，探讨如何合理确定电子商务平台账号的权属。 

2. 电子商务平台账号的法律属性分析 

2.1. 电子商务平台账号的商业价值 

电子商务平台的本质是为各种电子商务提供交易服务的网站或网络系统[1]。广义的电子商务平台涵

盖了更多领域和应用，不仅仅局限于在线购物和交易，而是涵盖了各行业的电子化和网络化业务。而狭

义的则主要关注在线销售和交易。如淘宝、京东等传统电商平台以及其它商务化、交易化的新兴社交网

络平台(抖音、小红书、快手等)。本文主要研究狭义的、具有商业价值的电子商务平台账号。 
电子商务平台账号基于电子商务平台与用户签订服务合同而产生，用户通过账号和密码对电子商务

平台账号进行排他使用，并通过粉丝打赏和直播带货等方式获得收益[2]。电子商务平台账号作为数字空

间的互动和消费平台，其社交价值随着用户参与度的提升而增强。达人通过内容创作、广告合作和直播

等手段实现收益，尤其是拥有大量粉丝的账号，经过前期的运营成本投入后，通过定向推送来获得目标

消费群体，使得账号具备更高的粉丝用户价值和账号收益价值。一个用于交易的账户，其本身就具备商

业价值[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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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电子商务平台账号的法律性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这是关于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引致性规定，宣示了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虚

拟财产是指在网络环境下模拟现实事物以数字化形式存在的、既相对独立又具排他性的信息资源[4]。按

照该规定，电子商务平台账号应该属于网络虚拟财产，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但目前对网络虚拟财产权

利的性质认定仍未有明确规定。对此，目前主要有：物权说、债权说、知识产权说和新型财产权利说等

观点。 
物权说认为，电子商务平台账号属于无形“物”，是账号使用者付出精力、时间等劳动性投入或通

过货币购买而取得，具有经济价值，属于物权。债权说认为，电子商务平台账号的实质是网络服务商与

客户形成的合同关系，客户基于对电子商务平台账号的使用对网络服务商享有债权，也负有一定义务，

电子商务平台账号作为双方互动的桥梁，充当了“债权凭证”的角色。知识产权说认为，电子商务平台

账号是达人或 MCN 机构的智力成果，KOL 电子商务平台账号属于知识产权范畴[5]。新型财产权利说认

为直播账号是新时代网络全面普及的产物，应当进行单独的立法保护。 
综上四种观点，笔者赞同物权说。首先，探讨电子商务平台账号的性质主要是为了应对账号继承、

所有权和收益分配等现实问题，而用户与网络服务提供商之间的合同关系相对明确，因此不必通过研究

账号的性质来解决这些问题，且债权理论关注的是合同履行，并不适用于处理账号所有权等争议。其次，

将电子商务平台账号视为知识产权会混淆账号与账号发布内容之间的区别，电子商务平台账号作为发表

作品的平台，不能等同于作品本身。知识产权保护的是具有独创性的作品，如照片和视频等，而电子商

务平台账号不仅涉及作品，还依赖于服务商的技术和维护工作，并涉及到账号的注册、管理、控制和收

益分配等多方面问题[6]。最后，新型财产说缺乏充分的理论基础，尽管面对不断涌现的新事物，传统的

民法分类仍然适用，对特殊类型的划分只是对原有理论的小幅调整。考虑到电子商务平台账号的财产性、

专属性和可转让性等特点，笔者认为采用物权说来解决电子商务平台账号权属争议更为恰当。 

3. 电子商务平台账号权属争议的成因分析 

3.1. 争议权利性质的模糊性 

根据前述观点，若将电子商务平台账号定性为物权，则必然涉及使用、收益、处分等权能的归属问

题。在司法实践中发生的电子商务平台账号权属之争，对于争议的权利性质是账号使用权还是账号所有

权，众说纷纭，这是导致权属争议不断的前提性原因。 
然而，由于电子商务平台账号取得方式和价值产生渠道的特殊性，笔者认为账号的权属争议本质上

仍然是账号所有权的争夺。首先，主张使用权之争的观点认为，达人在入驻平台、注册账号时接受的《平

台用户服务协议》中，已有条款表明，账号注册、使用人仅拥有账号的使用权，而账号的所有权归平台

运营商所有，因此达人与 MCN 机构对于账号权属之争，实际上是账号使用权之争。但《平台用户服务

协议》属格式条款，其效力有待考究，下文将详细论证。 
其次，在物权的理论框架下，从所有权原始取得方式上来说，平台运营商对注册生成的技术代码等

数据享有所有权毋庸置疑，但实践中，各方主体争议的不是数据代码本身，而是具备一定粉丝基础、具

有商业价值的账号。尽管平台运营商在技术层面起到了关键的支持作用，但这种技术服务与管理并不等

同于对账号本身的所有权控制。账号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其技术层面上，更在于其通过用户的使用和互

动积累起来的社会影响力、粉丝基础和商业潜力。因此，可以认为，虽然平台运营商在技术生成和日常

管理中发挥着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应自动拥有对这些具有实质商业价值的账号的所有权。账号的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3873


谢美 
 

 

DOI: 10.12677/ecl.2024.133873 7097 电子商务评论 
 

所有权不应仅因技术生成而自动归属于平台运营商，而应更多考虑到账号的经济价值生成因素，即用户

个人的劳动和贡献。 

3.2. 平台用户协议的制约 

平台用户协议是网络合同的一种，是一套由一方单独拟定的格式条款集合, 另一方通过网络获知内

容，再通过点击鼠标等网络行为表示同意后生效[7]。在部分平台用户协议中，平台运营商通常会以相应

条款规定平台账号所有权归平台所有，达人或机构仅享有使用权。部分法院会据以该条款进行裁判，但

这些条款往往不合理的限制或排除了用户对于电子商务平台账号的所有权，这与《民法典》合同编第四

百九十七条对格式条款的规定不符，其在法律上的效力及其解释存在争议。 
因为该用户协议多为格式合同，用户缺乏议价能力，只能选择接受或不接受。以主流电子商务平台(微

信公众平台、快手、小红书)为例，其平台用户服务协议有关电子商务平台账号权属的条款，尽管在其用

户协议中会用加粗或者标黑的字体来强调，电子商务平台账号所有权归平台运营商所有，用户仅拥有使

用权，并在注册过程中主动弹出协议内容，要求用户阅读并滚动至底部才能继续操作，以此提醒用户注

意，但用户即使对这些条款有异议，也无法对条款进行修改，且用户如果拒绝该条款，便无法在该平台

注册账号，后续的账号权属，也无谈及的可能。这种不平等的合同关系可能导致权属争议时用户权益难

以得到有效保护。此外，各电子商务平台用户协议对账号所有权的规定也各不相同，有的明确规定，有

的模糊处理(如抖音、微博等平台用户协议)，导致权属争议不断。 

3.3. 法律规定模糊与裁判标准不统一 

法律规定的模糊性以及裁判标准的不同，是导致电子商务平台账号权属争议持续存在的重要原因。

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传统财产权法律在适应这些新兴现象方面显得力不从心，从而造成了司法实

践中的不确定性。针对电子商务平台账号权属问题的具体立法缺失，使得法院在裁决相关案件时往往缺

乏明确的法律依据，进一步造成各地法院在处理相似案件时出现判决结果的不一致。这种裁判标准的不

统一和司法解释的缺失，不仅增加了法律适用的混乱，也给权利主体的法律规划和风险管理带来了复杂

性，导致实践中权属争议愈演愈烈。 

4. 法院在权属争议中的裁判要素分析 

司法实践中，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时，通常会综合考虑多个因素以确定账号权利的归属。包括账号

的注册人和实际使用人、账号的商业价值发挥主体、平台用户协议、合同协议等。通过分析相关案例，

可以总结出一系列裁判规则，为未来类似争议提供法律指导和参考。 

4.1. 基于人身属性归创作者个人所有 

电子商务平台账号不是单一的电磁记录、技术代码，是创作者自我表达的社交媒介，其具有很强的

“人格性”，账号储存了大量的个人信息。司法实践中，部分法院会考虑电商平台账号的注册情况、实

名认证信息、粉丝的数量以及账号发布的内容是否涉及个人信息和隐私等与个人的身份和声誉紧密相关

的因素，从而支持个人对账号拥有一定的权利。如在北京创客互动科技有限公司与张某合同纠纷的案件

(2022)京 03 民终 8800 号 1中，二审法院认为，结合案涉账号的注册、运营及创作情况，并参照《互联网

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认定，在双方协议对于账号权属并未明确约定的情况下，

考虑到案涉账号已与主播个人身份信息相绑定，具有一定的人身属性，在合同解除或终止时，相关电子

 

 

1参见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2)京 03 民终 8800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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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平台账号宜归属主播个人。 

4.2. 基于合同约定及运营特征归公司所有 

在数字时代的浪潮中，MCN 机构应运而生，成为网红经济的助推器。MCN 机构是一种专门从事网

红和自媒体孵化的机构，通过提供技术支持、内容策划、商业变现等服务，帮助主播提升知名度和收入。

在这种模式下，虽然主播仍然是直播内容的创作者和表演者，但直播账号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属于 MCN
机构。MCN 机构作为品牌商品的所有权人，其投入的宣传费用实际使得该账号获取了巨大的商业品牌价

值，弱化了主播账号的人身依附性[3]。因此，在该种情况下，部分法院综合账号注册的目的和过程、账

号运营情况和运营结果等情况，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认定案涉账号相关权益应属于直播机构所有。

如在(2020)渝 01 民初 1035 号案中 2，直播机构与其原法定代表人、主播三方就账号权益归属产生纠纷，

案涉账号系直播机构要求原法定代表人以其手机号注册，并代表公司对该账号进行管理、在该账号中发

布主播的相关视频，直播机构对主播通过该账号进行的直播活动、视频拍摄投入了大量资金，且该账号

亦由直播机构负责运营，使得该账号取得了较高的商业价值，因此法院认定该账号相关权益归直播机构。 
此外，合同约定也是法院在处理账号权属争议的重要考虑因素。电子商务平台账号经过培育后具有

一定的商业价值，当事人之间对电子商务平台账号的归属进行自愿约定和处置，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

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受法律保护。如(2018)粤 01 民终 10473 号 3 一案中，根据主播与 MCN 机构的合作协

议，所涉媒体账号权属于归 MCN 机构。 

4.3. 基于平台用户协议归平台运营商所有 

电子商务平台账户作为虚拟资产，其功能和价值依赖于平台的支持，没有平台的背后助力，这些账

户就无法实现其经济价值。为了避免潜在的争议，绝大多数主流的电子商务平台(包括微信公众号、快手、

小红书)等会在其《用户服务协议》中明确规定，与账号相关的所有权和知识产权归属于平台，而账号的

用户则拥有使用该账号的权利。例如，快手在其《用户协议》2.2 中明确规定：“快手账号的所有权归北

京快手科技有限公司所有，用户完成申请注册手续后，所注册快手账号仅限您本人使用。未经快手书面

同意，您不得以任何形式出借、出租、赠与、转让、售卖或者以其它方式许可他人使用快手账号。” 
司法实践中，多数法院也据此确认平台账号的所有权不属于用户。如在(2022)粤 0111 民初 4610 号案

中 4，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认为，平台账户的注册人、使用人均以“用户”身份享有平台服务，应受平

台服务协议约束，平台用户服务协议已约定注册用户仅享有账号使用权，禁止以任何形式赠予、借用、

出租、转让、售卖或以其他方式许可他人使用该账号，虽然案涉合同约定，主播实名注册的平台账号归

直播机构所有，但该约定不能直接约束平台经营者。 

4.4. 基于法院裁判规则的启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电子商务平台账号所有权(非技术代码)应该归属于注册人或使用人，而非平台。

首先，从规范层面看，平台账号归属平台缺乏直接的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二十

七条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目前，现有法律体系中对网络

虚拟财产的保护并无统一规定。 
其次，从已有判决来看，司法实践态度模糊，法院更倾向于支持平台账号属于创作者，部分法院在

裁判权属纠纷时关于平台协议中“账号所有权属于平台”的格式条款，要么避而不谈，要么就以平台协

 

 

2参见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0)渝 01 民初 1035 号民事判决书。 
3参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 01 民终 10473 号民事判决书。 
4参见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22)粤 0111 民初 4610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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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不能影响公司依照合同合法享有的权益而一笔带过，并未对其法律效力以及平台在电子商务平台账号

归属纠纷中的法律地位进行分析、且各电商平台的用户协议对所有权归属的规定并未统一。如抖音、微

博、哔哩哔哩等平台用户协议的所有权规定并未明确。 
最后，从具有商业价值的平台账号收益产生方式来说，网络虚拟账号的收益，依据主体不同可分为：

注册使用者的收益和所有权者的收益。注册使用者层面的收益并不是由网络虚拟账号直接提供的，不是

虚拟账号本身产生的收益，而是其通过账号媒介获取账号外部的收益。而这部分收益与创作者的努力有

关，应享有其利益，故创作者应享有极具商业价值的账号所有权。 

5. 特殊情形下账号权属问题分析 

5.1. 用户违规情形下的账号处置问题 

基于前述讨论，笔者认为，在认定电子商务平台账号的财产权益和与人身相关的权益属于注册人、

使用人，电子商务平台运营商对账号的技术代码、计算机程序拥有所有权的基础上，在用户违反平台规

定或法律法规时，有对账号进行处置的权利，包括警告、限制功能、冻结甚至永久封禁账号等。然而，

对账号的处置也要注意处置权的边界，对于账号内的资金、虚拟物品等财产的处理，也需要明确的法律

指导。 

5.2. 账号继承权的法律问题与实践 

目前，由于电子商务平台账号兼具财产性和人格性的特点，虚拟与现实的交叉导致学界和实践中电

子商务平台账号的可继承性和继承规则模糊不清。我国虚拟财产继承领域中最大的阻碍就是财产的所有

权问题，如果账号归网络提供商所有，那么也就不会涉及到账号继承的问题[8]。因此，笔者认为，基于

电子商务平台账号所有权归属于注册人、使用者，平台账号的继承是有可能的。但电子商务平台账号的

继承又与死者的隐私权、第三人的人格权益、网络运营商的通信保密义务等密切相关，因此继承规则的

构建需要对各方利益进行权衡协调，同时需要参考各大平台关于账号继承的相关规定，以发挥账号的价

值为出发点，不侵犯原注册人的隐私等个人信息、以及不影响公共利益为原则进行继承。 

6. 结语 

面对极具商业价值的电子商务平台账号的权属争议，将电子商务平台账号的法律性质定性为物权，

不仅有助于明晰所有权归属，也有利于减少法律纠纷。同时，基于对平台用户协议中所有权归属相关条

款的无效认定，笔者认为，账号的权属之争实质上仍然是所有权的争夺。通过分析司法判决，实践中倾

向于把账号的人身属性、合约协议及平台协议等作为综合考虑因素。未来，相关立法应进一步明确界定

电子商务平台账号的物权属性，制定出统一的裁判规则，从而确保司法的公正性、一致性，并为实务操

作提供明确的指引，从而更好地适应电子商务时代的商业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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